第十九届内蒙古新闻奖评选细则

      根据《内蒙古新闻奖评选办法》（以下简称《评选办法》），结合本届评奖实际，制定本评选细则。
 一、评选原则
      1.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2.坚持评选标准，宁缺毋滥。
      3.坚持评选程序，在认真全面审看（听）所有参评材料、充分讨论评议的基础上，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评选。
      4.在坚持评选标准的前提下，统筹兼顾区直媒体与盟市媒体，平面媒体与广电网络媒体的参评作品；关注蒙古语言文字媒体作品。
     二、总体要求
      1.实到评委超过全体评委人数4/5，方可召开评选会。
      2.评选会由评委会主任或主任委托的副主任主持。
      3.评委中途离会不能参加投票的，按实到评委投票。离会评委不能委托其他评委代为投票。
      4.按设奖数额投票，可少投，不能多投。如多投，选票中多投的票计为废项。每轮投票结束，在规定得票范围内，按得票数从高到低依次取齐规定数额的参评作品。
      5.评委在小组评选会和分评委会全体会议讨论时，除评选会主持人要求解释清楚的问题外，不得宣传、介绍、点评本推荐（报送）单位推荐（报送）的参评作品。
      6.从评委中产生6名监票人，负责监督评委投票和工作人员计票工作。
     三、评选机构
     成立第十九届内蒙古新闻奖评选委员会领导小组，全面领导和组织实施本届评选工作。
第十九届内蒙古新闻奖评选会，分蒙汉两个分评委会，每个评委会由报纸、广播、电视三个小组组成，分别负责蒙文报纸、蒙语广播、蒙语电视和汉文报纸、汉语广播、汉语电视候选作品的评选工作。
    蒙汉两个分评委会分别负责蒙汉作品的定评工作。
获一等奖的入选作品要由领导小组审议通过。
     四、奖额分配建议
 本届内蒙古新闻奖共设191个奖。其中，一等奖不超过26个，二等奖不超过51个，三等奖不超过114个。本届各类作品的设奖数额，在上届奖额分配的基础上进行了等比例压缩，各类作品的奖额分配如下：
    （一）报纸类作品（包括网络、摄影、版面、副刊作品）
     设奖数额为77件，一等奖12件，二等奖21件，三等奖44件。其中，蒙古文作品一、二、三等奖分别为4件、6件、15件；汉语文作品一、二、三等奖分别为8件、15件和29件。
    （二）广播类作品
     设奖数额为57件，一等奖7件，二等奖15件，三等奖35件。其中，蒙古语作品一、二、三等奖分别为3件、4件和11件；汉语文作品一、二、三等奖分别为4件、11件和24件。
    （三）电视类作品
     设奖数额为57件，一等奖7件，二等奖15件，三等奖35件。其中，蒙古语文作品一、二、三等奖分别为3件、4件和11件；汉语文作品一、二、三等奖分别为4件、11件和24件。
   五、评选程序
     （一）6个小组分别评议各小组参评作品的基础上，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评选出各小组一、二、三等奖的候选作品。
（二）蒙汉两个评委会全体会议分别听取各自小组评选汇报后，集体评议各小组候选作品，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评选出各自一、二、三等奖的获奖作品。 
    （三）一、二等奖实行差额投票，差额数不少于设奖数额的20%。一等奖作品须获得实到评委2/3的赞成票，二等奖作品按简单多数选取，三等奖作品实行等额投票。 
    如达到规定票数的作品多于设奖数额，按得票顺序从多向少取齐；如最后一个出现并列时，须经全体评委再表决，得票多者获奖。如达到规定票数的作品数少于设奖数额，其空缺的设奖名额空缺不补。 
    （四）为调动更多新闻单位的积极性，在消息，评论，通讯（专题），系列、连续和组合报道中，每个刊播单位获一等奖一般不超过1个。 
（五）在全部一、二、三等奖获奖作品中，报纸通讯社类超长作品不超过2个；广播、电视、网络、论文超长作品每类不超过1个。如达到规定票数者超过设定数额，取票数多者。
    （六）评选结束后，评委名单、评选细则将随评选结果在内蒙古新闻网上公示，网上公示时间不少于10个工作日。评选委员会将委托内蒙古记协受理公示期间有关举报，按照本细则规定进行认真核查并提出处理意见报评委会领导小组决定。
    （七）核查工作结束并报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批准后，正式揭晓获奖作品名单。
    （八）本评选细则由当届评委会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后施行。
第十九届内蒙古新闻奖评选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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